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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就本案訴訟標的未為裁判，當事人依法既得更行起訴，則適用上開

判例之確定裁定，尚不發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

觸憲法問題。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意旨略稱：聲請人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清償退休金

事件，不服第一審法院駁回其訴之裁定，提起抗告，未繳納裁判費，第

二審法院未命補正，逕以裁定駁回。經提起再抗告，最高法院援引五十

年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亦以同一理由裁定駁回，使其訴訟權遭受侵

害且有違憲疑義等情，聲請解釋。

查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明定，所謂訴

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不僅指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得提起

訴訟而己，法院尤應多加尊重，便利其申訴之機會，不得予以妨礙，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書狀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命其補正」即本此意。提起抗告，未繳納裁判費者，其

情形尚非不可補正，審判長應定期命抗告人補正，不得逕以裁定駁回。

最高法院五十年度台抗字第二四二號判例謂：「提起抗告之未繳納裁判

費用者，可不定期命其補正」。雖與上開意旨不符，惟各級法院就本案

訴訟標的既未予裁判，即於當事人之請求事項，不生實體上之確定力，

依法自非不得更行起訴，以求救濟，則適用上開判例之確定裁定，尚不

發生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是否牴觸憲法問題。

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67.9.29.）

【解釋文】

行政法院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所稱：「行政訴訟之當

事人對於本院所為裁定，聲請再審，經駁回後，不得復以同一原因事

實，又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更行聲請再審。」旨在遏止當事人之濫

訴，無礙訴訟權之正當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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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聲稱意旨略稱：聲請人承租葉吉顯之耕地，臺灣省桃園縣楊

梅鎮公所辦理訂立三七五租約時，將其中兩筆之出租人誤載為葉吉瑞，

並漏列其餘三筆，因葉吉顯死亡，不能協同更正，乃依照規定單獨聲請

辦理，該公所置之不理，經訴願，再訴願並提起行政訴訟，為行政法

院六十六年度判字第十七號判決駁回。經以「適用法令顯有錯誤」為理

由，訴請再審，為同院同年度裁字第九十九號裁定駁回；復以「不適用

法令」為理由，對該裁定聲請再審，亦為同院同年度裁字第一五九號裁

定適用同院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駁回，妨害聲請人之訴訟

權，有牴觸憲法第十六條之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規定聲請解釋。

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關於確定終局裁判所

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據之法律或命令

或相當於法律或命令者而言。依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最高法

院各庭審理案件，關於法律上之見解，與本庭或他庭判決先例有異時，

應由院長呈由司法院院長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及行政法院處務

規程第二十四條規定：「各庭審理案件關於法律上之見解，與以前判例

有異時，應由院長呈由司法院院長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現行

條次為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足見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判例，在未變更

前，有其拘束力，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如有違憲情形，自應有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始足以維護人民之權

利，合先說明。

憲法第十六條所謂人民有訴訟之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指

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有提起訴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

務而言。惟此項權利，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得以法律限

制之。裁判確定後，當事人即應遵守，不容輕易變動，故再審之事由，

應以法律所明定者為限。行政法院四十六年度裁字第四十一號判例所

稱：「行政訴訟之當事人對於本院所為裁定，聲請再審經駁回後，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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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以同一原因事實，又對駁回再審聲請之裁定，更行聲請再審。」係對

於當事人以原裁定之再審事由，再對認該事由為不合法之裁定聲請再

審，認為顯不合於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者而言，旨在遏止當事人之濫訴，

無礙訴訟權之正當行使，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一五五號解釋（67.12.22.）

【解釋文】

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得依其法定職權訂定考試規則及決

定考試方式：「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

條關於實習之規定暨「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實習辦法」之核定，均未逾越考試院職權之範圍，對人民應考試

之權亦無侵害，與憲法並不牴觸。

【解釋理由書】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參加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後，未經實習，請求發給及格證書，主管機關以六十三年

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暨其錄取人員實習辦法

為依據，不予發給，惟該規則及實習辦法，係屬行政規章，其中所列經

實習後始為完成考試程序一節，與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牴觸，致侵害其

於憲法上所保障之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經依法定程序向行政法

院提起訴訟。該院仍基於上開規則第八條及其實習辦法之規定，以六十

七年度判字第二六五號判決駁回。此項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顯

有違憲之處等情，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聲請解釋憲法。

查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等事項，為憲法第八十三

條所賦與之職權，自得本此職權，訂定考試規則及酌採適當之考試方

式。六十三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八條暨同考試

錄取人員實習辦法所定之「實習」，乃實地學習之意，與考試法施行細

則第六條所稱之「學習」同，係考察試驗應考人才能之一種適當方法，




